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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担保预计及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本公司多家全资子公司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名称清单请参

阅本公告正文）。 

● 担保金额：本集团拟对多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

担保，对多家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担保。上述担

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有关事项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落

实。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对上述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

0 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反担

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为帮助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

获得资金支持、满足其经营和发展需要，同时拓展本集团融资渠道、降低本集团

财务成本，本公司董事会拟向股东大会申请授权（“担保授权”）。根据担保授权，

本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的执行董事可根据实际需要批准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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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融资/保函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如下： 

1、担保授权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65 亿元，包括本集团对各级全资和非全

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担保内容包

括为融资担保和为银行保函开立担保。 

2、本集团提供担保的方式为保证担保或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形式。 

3、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须以各方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共同提供担保

或以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或其少数股东或其他相关方提供反担保措施为前提。若非

全资控股子公司以资产抵押、质押的方式为本集团所提供的担保进行反担保，则

被授权人可以决定以本集团为抵押权人或质押权人的反担保事项。 

4、担保授权下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和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额度之间不能相互调剂使用。 

5、担保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1 年度股东年会召开之

日止。 

本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担保事项签署授权的议案》。有关审议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发布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担保授权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为有效，有关股东大会的

通知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授权下的被担保人包括全资子公司和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有关的基本

信息和 2020 年度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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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资子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注册资本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董事 

与本公司的

关系 
主要业务范围 

总资产 

（万元） 

总负债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资产负债

率（%）

流动负债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1 
美华实业（香港）有

限公司 
100% 

港元 

7.95 亿元 
中国香港 胡伟 全资子公司

拥有清连高速 25%的权益和

武黄高速 100%的权益 
221,888 78,603 143,285 35.42 75,263 港元 12,500 30,408 16,530 

2 
深圳高速投资有限公

司 
100% 

人民币 

4 亿元 
深圳市 雷雨宏 全资子公司

开展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土地

开发业务 
198,756 74,027 124,729 37.25 67,936 - 72,225 11,049 

3 
深圳高速环境有限公

司 
100% 

人民币 

50 亿元 
深圳市 林国辉 全资子公司

投资兴办环保实业项目、环保

技术开发及咨询等 
1,124,580 460,629 663,951 40.96 276,143 46,936 229,813 23,467 

4 
深圳高速运营发展有

限公司 
100% 

人民币 

0.3 亿元 
深圳市 张君瑞 全资子公司 公路运营及管养服务等 21,513 14,761 6,752 68.61 14,696 - 16,310 816 

5 
深圳高速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100% 

人民币 

0.3 亿元 
深圳市 李长林 全资子公司 基础设施建设管理 9,742 6,638 3,104 68.14 5,989 - 7,771 86 

6 
深圳深高速基建环保

开发有限公司 
100% 

人民币 

5 亿元 

深汕特别合

作区 
杜猛 全资子公司

市政公用及基础设施工程、房

地产开发经营、环保项目及环

保产业园区的建设管理等 
55,785 14,464 41,321 25.93 12,224 - 140 -3,068 

7 
深圳高速新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 
100% 

人民币 

14 亿元 
深圳市 龚涛涛 全资子公司

新能源发电项目的投资、建

设、运营，新能源设备及零部

件设计、制造、销售、维护等

830 82 748 9.84 82 - - -252 

8 
深圳光明深高速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注 1 

100% 
人民币 

2 亿元 
深圳市 林国辉 全资子公司

餐厨等有机垃圾收集、运输、

处理；沼气发电及销售；环保

项目建设及运行管理咨询等

- - - - - - - - 

9 
深圳市外环高速公路

投资有限公司 
100% 

人民币 

65 亿元 
深圳市 孙策 全资子公司

从事外环高速的投资、建设、

运营及养护。 
649,001 139,057 509,944 21.43% 139,050 - 40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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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全资控股子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注册资本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董事 
与本公司的

关系 
主要业务范围 

总资产 

（万元） 

总负债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资产负债

率（%）

流动负债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1 
贵州贵深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70% 

人民币 

5 亿元 

贵州省龙

里县 
杜亚凡 控股子公司

公路、城乡基础设施开发、投

资、建设管理 
193,831 62,594 131,237 32.29 623,45 - 68,189 16,561 

2 
南京风电科技有限公

司 
51% 

人民币 

3.57 亿元 
南京市 温珀玮 控股子公司

风力发电设备制造、研发、销

售、服务等 
271,547 188,914 82,633 69.57 184,497 26,056 145,037 6,701 

3 
深高蓝德环保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67.1402% 

人民币 

2.35 亿元 
郑州市 高江平 控股子公司

以餐厨垃圾为主的有机垃圾

处理技术研发、核心设备制

造、投资建设及运维 
339,819 214,868 124,951 63.23 80,427 20,880 84,775 853 

4 
深圳高速苏伊士环境

有限公司 
51% 

人民币 

1 亿元 
深圳市 高江平 控股子公司

工业危废处置、工业废水处理

以及市政管网智慧水务等 
524 304 220 57.99 304 - 239 -403 

5 
深圳市深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48% 

人民币 

3 亿元 
深圳市 刘兵卒 控股子公司 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等 77,097 46,043 31,054 59.72 28,392 39,954 3,244 551 

6 
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

乾泰技术有限公司 
50% 

人民币 

3.08 亿元 

深汕特别

合作区
董扬 控股子公司

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后市

场资源综合利用相关业务 
49,908 6,558 43,350 13.14 4,327 - 95 -206 

注：1、深圳光明深高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为 2021 年成立，暂无财务数据。 

2、担保范围包括上述全资子公司和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上表中所有公司均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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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有关各方目前尚未签订担保协议，本集团按照担保授权提供的担保尚需视

业务发展和融资安排的实际需求，与银行或相关机构协商确定，实际提供担保的

金额、种类、期限等条款、条件以及反担保安排（如有）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并将按照相关信息披露规则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股东大会授出担保授权，本集团还将视实际需求，合理安排担保授权项下

的具体事宜。担保授权项下的被担保人均为本公司的子公司，风险可控；非全资

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安排（如有），进一步保障了本集团的资产安全；担保授

权的安排有利于在本集团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提高决策效

率，可有效推动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担保授权

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为有效，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可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人民

币 87.5 亿元，包括因银行为本公司发行人民币 8 亿元债券提供担保而进行的反

担保、按房地产行业的商业惯例为合格按揭贷款客户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5 亿

元的阶段性担保以及将于 2020 年度股东年会召开之日失效的为多家子公司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 64 亿元担保的授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

约为人民币 14.17 亿元，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15%；其中，对

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 0 元。上述担保中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4 日 


